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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C_A8_c80_644688.htm 1、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

责任 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责任是指学生及未成年学生

的监护人由于过错造成学生人身损害而应承担的责任。 一般

来说，人身损害案件都有可确定的责任人，应根据责任人主

观上的过错对人身损害的发生有无因果关系，来确定应不应

当承担责任.要根据主观上的过错对人身损害的发生所起作用

的大小，来确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。 《民法通则》第一百

三十三条规定，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
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。”所以未成年学

生致人损害时，其监护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 本条也包括被

侵害人自身如果也有过错，就构成了双方甚至多方的混合过

错，其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2、第三人责任 顾名思义

，第三人责任是指学校及受害方之外的主体由于过错造成学

生人身损害而应承担的责任。 第三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视具

体侵害行为而定。一般分为三种情况： 其一是在学校安排学

生参加的活动中，因提供场地、设备、交通工具、食品及其

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，或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

成学生伤害事故，该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. 其二是在校学生由

于过错给其他学生造成伤害事故其监护人则应承担责任。 其

三：在校园内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地点，或者活动往返

途中遭到动物损害或遭遇产品质量事故，动物主人或者挑衅

动物的人，产生质量事故的生产者、销售者则自然成为承担

责任的第三人。 3、学校的责任 学校的责任是指学校本身、



学校教师以及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过错行为，从而导

致校园人身损害发生所应承担的责任。 《民法通则》第一百

零六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、集体的财

产，侵害他人财产、人身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”。最高人

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若干问

题的意见(试行)》160条规定“在幼儿园、学校生活、学习的

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，受到

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，单位有过错的，可以责令这些单

位适当给予赔偿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〈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

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对未成

年人依法负有教育、管理、保护义务的学校、幼儿园或者其

他教育机构，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

人身损害，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与其

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。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

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学校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

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”。 以上规定都明确要求学

校承担责任都以具有过错为前提，所以，对于在学校管理职

责范围内所发生的学生人身损害案件,如果学校有过错,则学校

应当承担责任。如果学校无过错,则由其他有过错的当事人承

担责任。 热点动态： #0000ff>2011年在职法律硕士招生限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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